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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規程 

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 113 年 2 月 2 日第二次籌備會議  決議 

第一條  宗旨： 

一、透過布農族傳統祭儀展演及傳統技能競賽，深化布農族人對傳統文化之認

同，進而永續傳承發揚布農族傳統文化。 

二、發展布農族競技運動，提升運動技術水準，鼓勵布農族人積極參與運動，提

供布農族人觀摩學習與傳承布農族文化，促進布農族人身心健康發展。 

三、發展地方文化觀光產業，促進地方產業經濟發展。 

四、活動期間規劃政府政策宣導活動，如原住民族土地及傳統領域政策、資源回

收及垃圾減量政策、水資源保護政策，以促進政令之推行。 

第二條  指導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體育署、交通部觀光署、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議會、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

雄市體育總會 

第三條  主辦單位：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 

第四條  協辦單位：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臺東縣長濱鄉公所、

花蓮縣卓溪鄉公所、花蓮縣萬榮鄉公所、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高雄市桃源區公所、高雄市田徑委員會、

高雄市籃球委員會、高雄市排球委員會、高雄市桌球委員會、

高雄市槌球委員會、高雄市舉重委員會、高雄市慢速壘球委員

會、高雄市那瑪夏區民代表會、高雄市那瑪夏區各機關、學校、

社區發展協會、部落會議。 

第五條  日期與地點：訂於 113 年 5月 23日至 5 月 25日計 3 天，在高雄市那瑪夏

區田徑運動場（那瑪夏國中）等競賽場地舉行。 

第六條  參賽單位：高雄市那瑪夏區、高雄市桃源區、臺東縣延平鄉、臺東縣海端

鄉、臺東縣長濱鄉、花蓮縣卓溪鄉、花蓮縣萬榮鄉、南投縣仁

愛鄉、南投縣信義鄉，計 9鄉區。 

第七條  參賽資格：凡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使得代表參賽單位參加各項競賽。 

一、社會組：布農族身分參賽。 

(一)年齡：須年滿 13 歲以上（民國 100 年 5 月 23 日以前出生者）；但各競賽

種類技術手冊另有特別規定者依規定辦理。 

(二)身分：以下兩項擇一身分參賽。 

1.具布農族身分（依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欄位之原住民身分及族別登

載內容為主）。 

2.直系血親（法定父母其中一位）具布農族身分（依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

謄本欄位之原住民身分及族別登載內容為主）且選手本身須具原民身分

（依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欄位之原住民身分及族別登載內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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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賽方式：得選擇任一鄉區為參賽單位，不得選擇兩個（含）以上參賽

單位（需檢具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之文件，戶籍謄本應為 113 年 1

月 23日以後申請才有效）。 

(四)身體狀況：應由參賽單位及個人評估認定可以參加劇烈運動者。 

(五)其他：參賽選手應由參賽單位遴選，取得參賽資格，報名時須繳交運動

員保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如未滿 18 歲，即民國 95 年 5 月 23

日以後出生之選手，報名時須由家長或監護人於運動員保證書暨個人資

料授權同意書上簽名具結，但未滿 18歲已結婚者不受此限。 

二、社會組：原住民族身分參賽。 

(一)年齡：須年滿 13 歲以上（民國 100 年 5 月 23 日以前出生者）；但各競賽

種類技術手冊另有特別規定者依規定辦理。 

(二)身分：具原住民族身分（依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欄位之原住民身分

及族別登載內容為主）。 

(三)參賽方式：團體競賽（4 人以上出賽運動項目）開放布農族以外具有原

住民身分之選手參賽，但報名及出場比賽人數，以不超過四分之一為限

(除高雄市那瑪夏區得邀集該區具原民身分選手參賽，惟布農族選手不得

少於 1/2外)。個人項目（3人以下出賽運動項目）、田徑接力及大隊接

力項目須全部為布農族身分之選手參賽(除少數參賽單位萬榮、長濱、仁

愛鄉及瑞穗鄉得開放二名不具布農族身分外)。具原住民族身分之選手，

得選擇服務（就讀）地點或戶籍所在地之鄉區為參賽單位（選擇服務或

就讀地點者，需檢具服務或在學證明之文件；選擇戶籍地者，需檢具新

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之文件，戶籍謄本應為 113 年 1 月 23 日以後申請

才有效）。 

(四)身體狀況：應由參賽單位及個人評估認定可以參加劇烈運動者。 

(五)其他：參賽選手應由參賽單位遴選，取得參賽資格，報名時須繳交運動

員保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如未滿 18 歲，即民國 95 年 5 月 23

日以後出生之選手，報名時須由家長或監護人於運動員保證書暨個人資

料授權同意書上簽名具結，但未滿 18歲已結婚者不受此限。 

三、國中組(傳統射箭項目):     

(一) 身分：凡就讀於各出賽單位之國民中學者，均得為該出賽單位之國中組       

選手，不受具布農族身分比例之限制。 

(二) 報名時應繳交在學證明書正本或開立同等效力之證明文件，以及運動員

保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並由家長或監護人於運動員保證書暨個

人資料授權同意書上簽名具結。 

(三) 特別規定：非轄區內之國中選手，族別登記為布農族身分，或直系血親

(法定血親)之父母一方為布農族學生亦可報名參賽，惟須檢具在學證明

之文件及戶籍謄本(含記事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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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小組： 

(一)身分： 

甲、參賽轄區內國小:凡就讀於各參賽單位之國民小學者，均得為該參

賽單位之國小組選手，且不受身分比例之限制（需檢具在學證明

之文件）。 

乙、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中小學、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民小學、

臺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及南投縣埔里鎮之小學: 限定族別

登記為布農族身分之學生，或直系血親(法定血親)之父母一方為

布農族始可參賽。(需檢具在學證明之文件及戶籍謄本或戶口名

簿) 

(二)身體狀況：應由參賽單位及個人評估認定可以參加劇烈運動者。 

(三)其他：參賽選手應由參賽單位遴選，取得參賽資格，報名時應繳交在學

證明書正本或開立同等效力之證明文件，以及運動員保證書暨個人資料

授權同意書，並由家長或監護人於運動員保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上簽名具結。 

五、 其他規範: 

(一)為因應現行防疫政策逐步解除相關管制，為保護族人健康，請參賽單位

宣導民眾自主健康管理。(防疫政策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發

布進行調整，如遇有政策變動情形，本所另行公告)。 

(二)球類比賽年齡限制: 

1. 排球壯年混合組男性選手須年滿 40 歲(民國 73 年 5 月 23 日以前出

生)、女性選手須年滿 35歲(民國 78 年 5 月 23 日以前出生)。 

2. 籃球壯年組男性選手須年滿 40歲(民國 73 年 5 月 23日以前出生)。 

3. 桌球長青組男性須年滿 55 歲(民國 58 年 5 月 23 日以前出生)，女性

須年滿 50 歲(民國 63 年 5 月 23日以前出生)。 

4. 槌球壯年組男性選手須年滿 40 歲(民國 73 年 5 月 23 日以前出生)，

女性選手須年滿 35歲(民國 78 年 5 月 23 日以前出生)；長青組男性

選手須年滿 55 歲(民國 58 年 5 月 23日以前出生)、女性選手須年滿

50 歲(民國 63 年 5月 23日以前出生)。 

(三)傳統項目年齡限制: 

1. 傳統射箭:社會組(限 97以前出生)、國中組(限 96 年以後出生)、 

國小組(99 年以後出生)。 

2. 傳統鋸木:社會男女混合組須滿 40 歲以上（民國 73 年 5 月 23 日以前

出生者）。 

3. 傳統負重接力: 社會男女混合組之男性及女性各 4 人由以下年齡層

組成: 

(1) 20 歲至 29 歲:民國 93 年 5 月 23 日至民國 83 年 5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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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 歲至 39 歲:民國 83 年 5 月 23 日至民國 73 年 5 月 22日。 

(3) 40 歲至 49 歲:民國 73 年 5 月 23 日至民國 63 年 5 月 22日。 

(4) 50 歲以上各 1 人:民國 63 年 5 月 23日以前。 

4. 傳統搗小米、傳統摔角、傳統拔河及嘟瑪那努:依競賽規程第七條規

定辦理。 

(四)壯年組路跑年齡限制：須年滿 40歲以上(民國 73年 5月 23日以前出生)。 

(五)壯年組徑賽 100公尺年齡限制：須年滿 40歲以上(民國 73 年 5 月 23日

以前出生)。 

(六)壯年組 4*100 公尺接力年齡限制:男生須年滿 40 歲(民國 73 年 5 月 23

日以前出生)，女生須年滿 40 歲以上(民國 73 年 5 月 23日以前出生)。 

(七)選手名單內之隊職員(領隊、管理及教練)得以選手身分出賽。 

 

第八條  祭儀展演及競賽種類分組： 

一、布農族傳統祭儀展演種類： 

(一)社會組傳統祭儀展演：射耳祭、播種祭、封鋤祭、除草祭、狩獵祭 

           、收獲祭、嬰兒祭、立白祭、進倉祭等  

           ，共 9項展演項目。 

(二)國小組傳統歌謠展演：自行創作不指定。 

(三)展演時間（含進出場）:社會組 20分鐘；國小組以 10 分鐘為限。 

(四)參與演出人數: 20人至 30 人。 

二、布農族傳統技能競賽種類： 

(一)傳統射箭：社會男子組（團體、個人）、社會女子組（團體、個人）、社

會組男女混雙（團體）、國小混合組（團體）、國中混合組（團體）。 

(二)傳統鋸木：社會混合組、國小混合組。 

(三)傳統負重：社會混合組、國小混合組。 

(四)傳統摔角：社會男子組、國小男子組。 

(五)傳統拔河：社會混合組。 

(六)傳統搗小米：社會混合組。 

(七)Tumananu 嘟瑪那努:社會男子組。 

三、現代運動競賽種類： 

(一)籃球：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及壯年男子組。 

(二)排球：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壯年混合組及長青混合組。 

(三)慢速壘球：社會男子組。 

(四)桌球：社會男子組（團體、單打、雙打、混雙）、社會女子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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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打、雙打、混雙）、長青男子單打、長青女子單打。 

(五)槌球：壯年男子組 5 人、壯年女子 5 人、長青男子組 5人、長青女子組

5 人。 

(六)5 人制足球:社會男子組。 

(七)田徑：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壯年男子組、壯年女子組、國小男子

組、國小女子組。 

(八)舉重: 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青少年男子組、青少男女子組。 

第九條  競賽種類分組項目舉行比賽條件： 

一、競賽種類分組項目報名須達(含)3隊（人）以上，且分屬不同單位，未達 3

隊（人）時不舉行比賽及表演賽。 

二、競賽種類分組項目之參賽單位報名人數規定，訂於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 

第十條  競賽秩序、比賽制度及場地： 

一、參賽選手每人無跨競賽種類限制，不得要求調整或變更賽程，參賽項目以各

競賽種類技術手冊規定為限。 

二、各競賽種類比賽制度，由籌備處競賽組依參加隊（人）數、比賽場地及時間

等客觀因素公開抽籤或按各競賽種類國際規則規定編排之，一經排定公布，

非經籌備處競賽組及裁判長同意，不得變更或調整。 

三、運動員出賽時應攜帶大會製發之選手證，否則不得出場比賽。 

四、各參賽單位參加競賽，不論團體或個人項目，凡經註冊報名務須出場，不得

任意棄權。 

五、運動員依大會規定註冊檢錄後一律不得更改，並不得派人遞補 

六、比賽場地由大會指定提供比賽場地，各參賽單位不得依據各該項運動規則或

相關規定提出異議。 

第十一條  註冊報名、資格審查、單位報到及會議： 

一、註冊報名： 

(一)參賽單位應於規定時間內辦理網路註冊，註冊日期自 113 年 2 月 7 日上

午 8 時起至 113 年 3 月 15 日下午 17 時止，註冊資料於註冊日截止後不

得增刪。 

(二)註冊網址、帳號及密碼另行通知，請務必妥善保存，該帳號及密碼僅適

用登入及修改該單位之職員與選手註冊資料。 

(三)單位完成註冊報名後，須將註冊表件列印，經核對無誤後（表件上手改

資料無效）由參賽單位於表件上用印核章，連同選手親自簽名運動員保

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於 113年 3 月 15 日以前寄送「84941 高雄

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里大光巷 230號（以郵戳為憑）」或親送本所民政

課，並應於文件封面註明「113 年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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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資料」，始完成註冊手續，大會依此註冊表件資料為最終依據。 

(四)參賽單位隊職員註冊應依網路報名系統規定辦理，據實填具選手基本資

料，相關證明之文件應掃描（須清晰）並上傳至報名系統，俾供大會審

核及製發職員證、選手證，未登錄及上傳者不得報名。 

二、資格審查及會議： 

(一)資格審查於 113 年 3 月 18 日至 113 年 3 月 28 日辦理，各單位註冊資料

經審查資格不符者，大會於網站公告參閱公告。 

(二)資格審查會議於 113年 3月 29日上午 10時假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舉行。

各單位資料經審查資格不符者，應於上午 10時會議前補齊，逾期者大會

得主動刪除，且嚴禁增加選手名單，並通知註冊參賽單位，各單位不得

異議。 

三、單位報到及會議： 

(一)賽程抽籤：各項競賽暫訂於 113 年 4月 10日上午 10時假高雄市那瑪夏

區公所舉行，參賽單位未到場者由大會代抽，事後不得提出異議。 

(二)單位報到：訂於 113年 5 月 22 日下午 13 時 30 分假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

辦理報到，並領取秩序冊、選手證及工作證等相關資料。 

(三)領隊、教練、裁判及技術會議：訂於 113 年 5 月 22日下午 14 時 30分假

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舉行，請準時參加。 

(四)各競賽種類裁判報到、裁判會議及技術會議，依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訂

定時間、地點舉行；工作人員講習視實際需要擇期辦理。 

(五)開幕典禮訂於 113年 5 月 24 日下午 16 時假高雄市那瑪夏區那瑪夏國中

田徑場舉行；閉幕典禮訂於 113 年 5月 25日下午 15時舉行（同開幕典

禮場地）。 

(六)各服務單位請於各參加人員出席會議期間給予公差假登記。 

第十二條  獎勵： 

一、單位團體獎： 

(一)競賽總錦標： 

1.社會組：取前 4名，各頒發獎盃乙座、獎金，其餘頒給參加獎金。 

2.國小組：取前 4名，各頒發獎盃乙座、獎金，其餘頒給參加獎金。 

二、選手個人獎：各競賽種類分組項目按報名參賽隊（人）數之錄取名次規定，

依下列方式頒發選手個人獎，前 3名頒發獎牌乙面、獎狀乙紙及獎金， 

；路跑項目取前 6名給予積分，路跑項目第 4名至第 10名頒發獎金。 

三、錄取名次：係指實際下場出賽隊（人）數為基準。 

(一)實際參賽達 8 隊（人）以上時取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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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際參賽達 7 隊（人）時取 5 名。 

(三)實際參賽達 6 隊（人）時取 4 名。 

(四)實際參賽達 5 隊（人）時取 3 名。 

(五)實際參賽達 4 隊（人）時取 2 名。 

(六)實際參賽達 3 隊（人）時取 1 名。 

(七)實際參賽未達 3隊（人）時取消比賽。 

四、個人賽積分：個人賽係指隊伍比賽人數未達 4人即以個人賽成績計算。 

(一)取 6 名時：第 1名得 7 分；第 2 名得 5 分；第 3 名得 4 分；第 4 名得 3

分；第 5名得 2分；第 6 名得 1 分。 

(二)取 5 名時：第 1名得 6 分；第 2 名得 4 分；第 3 名得 3 分；第 4 名得 2

分；第 5名得 1分。 

(三)取 4 名時：第 1名得 5 分；第 2 名得 3 分；第 3 名得 2 分；第 4 名得 1

分。 

(四)取 3 名時：第 1名得 4 分；第 2 名得 2 分；第 3 名得 1 分。 

(五)取 2 名時：第 1名得 3 分；第 2 名得 1 分。 

(六)取 1 名時：第 1名得 3 分。 

註：遇名次並列時，以該名次及所佔名額之名次應得之分數均分之。 

五、團體賽積分：團體賽係指隊伍比賽人數 4 人以上即以團體賽成績計算。 

(一)取 6 名時：第 1名得 14分；第 2 名得 10 分；第 3名得 8分；第 4名得

6 分；第 5 名得 4 分；第 6 名得 2 分。 

(二)取 5 名時：第 1 名得 12分；第 2名得 8 分；第 3 名得 6 分；第 4 名得 4

分；第 5名得 2分。 

(三)取 4 名時：第 1 名得 10分；第 2名得 6 分；第 3 名得 4 分；第 4 名得 2

分。 

(四)取 3 名時：第 1名得 8 分；第 2 名得 4 分；第 3 名得 2 分。 

(五)取 2 名時：第 1名得 6 分；第 2 名得 2 分。 

(六)取 1 名時：第 1名得 6 分。 

註：遇名次並列時，以該名次及所佔名額之名次應得之分數均分之。 

六、計算方法： 

(一)競賽總錦標： 

1.依參賽單位參加競賽種類分組項目所獲得之總積分數，頒發最佳前 4

單位獎盃乙座及獎金，其餘頒給參加獎金。 

2.總積分相同時，以獲各競賽種類分組第 1 名較多者優先，依此類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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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如第 1 名次數相同時，以獲得第 2 名次數較多者優先，依此類推。 

七、競賽種類各組錦標： 

(一)傳統射箭：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組男女混雙、國中混合組、

國小混合組（個人、團體成績）。 

(二)傳統鋸木：社會混合組、國小混合組（團體成績）。 

(三)傳統負重：社會混合組、國小混合組（團體成績）。 

(四)傳統摔角：社會男子組、國小男子組（團體成績）。 

(五)傳統拔河：社會混合組（團體成績）。 

(六)傳統搗小米：社會混合組（團體成績）。 

(七)嘟瑪那努 Tumananu:社會男子組（團體成績）。 

(八)籃球：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壯男子組、國小混合組（團體成績）。 

(九)排球：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壯年組、長青組（團體成績）。 

(十)慢速壘球：社會男子組（團體成績）。 

(十一)桌球：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女子組（團體、

個人成績）。 

(十二)槌球：壯年男子組、壯年女子組、長青男子組、長青女子組（團體成

績）。 

(十三)田徑：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壯年男子組、壯年女子組、國小男

子組、國小女子組（團體、個人成績）。 

(十四)舉重: 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青少年男子組、青少男女子組（個

人成績）。 

第十三條  申訴： 

一、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各競賽種類國際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

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並於該項目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

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向該競賽種類之裁判長或審判委員會提出。 

二、有關參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應於賽前 10分鐘提出書面申

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

名，向該競賽種類裁判長正式提出。 

三、以上任何申訴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 元整，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

時，得沒收其保證金；反之，則退還。 

第十四條  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該競賽種類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競賽種類之裁判委員會判決之，其判決為終決。 

第十五條  罰則： 

二、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參賽資

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與分數，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獎狀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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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團體運動項目之團隊，如有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取消該

隊之參賽資格，但判決之前已賽之場次不再重賽。 

四、代表團暨代表隊職員於比賽期間，如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對裁判員有不

正當行為致延誤或妨礙比賽等)時，除各有關審判(仲裁)委員會當場予隊職

員停賽處分外，按下列罰則處分之： 

(一)選手毆打裁判員： 

1.個人項目：取消該選手繼續參賽之資格。 

2.團隊項目：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同時該隊之選手及其教練亦按

個人項目之罰則處理。 

(二)職員毆打裁判員：取消該職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情節嚴重者，提請

當屆競賽委員會決議後，將該職員違規之情事，轉請所屬單位依規定處

分之。 

(三)選手或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經裁判員當場勸導無效，

並經裁定後，除技術手冊另有規定外，未於 10 分鐘內恢復比賽時，取消

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 

五、裁判員毆打職員或選手，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終身禁止該

裁判員擔任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之裁判員。 

六、已註冊之選手，凡經舉發被判處禁賽，而尚未解除禁賽處分者，不得出場比

賽，代表隊其他職員亦同。 

七、選手證照片與本人不符時，大會可要求社會組選手提供第二證件查驗(須貼

有照片之身分證、護照、駕照、健保卡)，若無提供，該選手不可辦理登錄。 

八、選手或團隊無故棄權，除取消繼續參賽資格外，經由該競賽種類裁判委員會

議議決屬實者，取消其已獲得之名次。 

第十六條  各競賽種類比賽進行時，如遇風雨須經各競賽種類裁判長裁定停止比

賽，否則仍需照常進行，如遇空襲應於解除警報半小時內繼續比賽，原

時間比賽之成績仍有效。 

第十七條  本競賽規程經大會籌備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一、113年第 21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運動員保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二、113年第 21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事項申訴書。 

三、113年第 21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四、113年第 21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替換選手切結保證書。 

五、113年第 21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申訴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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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3年第 21 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運動員保證書暨個人資料 

授權同意書 

 

    本人確實符合參加「113 年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選手參賽資格，

並經醫院檢查及個人評估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之證明。 

    本人同意授權提供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且本人個人

資料必須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第三

者或散布。 

 

參賽單位：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參賽組別：□社會男子組 □社會女子組 □社會混合組 

     □國小男子組 □國小女子組 □國小混合組 

參賽種類：□傳統射箭 □傳統鋸木 □傳統負重 □傳統摔角   □傳統拔河 

          □籃球     □排球     □慢速壘球 □桌球       □槌球 

          □樂樂棒球 □田徑     □八人制拔河 

 

選手本人簽名或蓋章： 

教練簽名或蓋章： 

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參賽簽名或蓋章： 

(未滿 18歲)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填寫保證書時，請詳閱 113年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規程及技術手冊資格規定。 

二、保證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資料不全者，大會得依規定取消資格。 

三、保證書必須親自填妥，以示負責，並由教練簽名；未滿 18歲者，必須取得家長(或監護人)簽

名同意，但未滿 18歲已結婚者不受此限。最後由各參賽單位校對後核章。 

四、請各縣市依照競賽種類及組別分別裝訂成冊；運動員名單依登記註冊報名順序排列。 

五、同意授權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保證書必須由選手及教練親自

簽名或蓋章。 

參賽單位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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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3年第 21 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事由  

時間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人/證件  

單位領隊或教練 

(簽名) 

裁判長意見 

(簽名) 

裁判委員會 

判      定 
 

 

裁判委員會召集人               (簽名) 

 

填表說明： 

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競賽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或教練簽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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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3年第 21 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被申訴者姓名  單位  

參賽種類  

分項  

申訴事實  

證人/證件  

單位領隊或教練 (簽名) 

競賽組判定  

  裁判委員會召集人                     (簽名) 

 

填表說明： 

一、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一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競賽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或教練簽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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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13 年第 21 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 

替換選手切結保證書 

    本人        同意替換       鄉(區)原參加「113 年第 21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

暨傳統技能競賽」       項目        選手參賽。 

    本人確實符合參加該項目選手參賽資格，並經醫院檢查及個人評估認定可參加

劇烈運動競賽之證明。本人亦同意授權提供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

使用，另本人個人資料必須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

不得散佈或揭露於第三者。 

 

參賽單位： 

姓名：                                  性別：□ 男  □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參賽組別： 

參賽種類： 

選手本人簽名或蓋章： 

教練簽名或蓋章： 

 

未滿 18 歲選手家長或監護 

人同意參賽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 填寫保證書時，請詳閱 113年第 21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規程及技術手冊

資格規定。 

二、 保證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資料不全者，大會得依規定取消資格。 

三、 保證書必須親自填妥，以示負責，並由教練簽名；未滿 18歲者，必須取得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同意，但未滿 18歲已結婚者不在此限。最後由各參賽單位校對切結後核章。 

四、 同意授權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保證書必須由選手及教練

親自簽名或蓋章。 

五、 請參賽單位依照競賽種類及組別分別裝訂成冊；運動員名單依登記註冊報名順序排列。 

＿＿＿＿＿鄉(區)原參加 113年第 21屆全國

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項

目選手＿＿＿＿＿臨時因＿＿＿＿＿＿＿＿

之故無法參賽，改由＿＿＿＿＿     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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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13年第 21 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申訴流程圖 
 

 

 

 
 
 

 

1.參賽單位領隊或教練提出競賽爭議案件申訴時，應依據各競賽種類規則及相關規定辦

理；若規則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並於該種類比賽結束後30分

鐘內，向裁判長提出完整書面申訴書，未依規定時間內提者，不予受理。 

2.參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須於賽前10分鐘向裁判長提出書面申訴書。 

3.至大會競賽組繳納保證金新臺幣 5,000元 

裁判長受理案件 

大會審判委員討論 

區 

分 

案 

件 

性 

質 

競賽爭議 申訴 

裁判長 

 

選手資格 申訴 

大會競賽組 

 

無明文規定 

大會審判委員 

有明文規定 

裁判長 

查核選手資格 

大會競賽組 

案件成立 

發還保證金 

案件不成立 

沒收保證金 


